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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三科

承辦人：廖珊億 分機：7824 

案由：為本府交通局函請修正「臺北市大型復康巴士租用管理辦

法」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交通局一一０年六月四日北市交授運字第一一０三０

五一五二六號函略以： 

  (一) 查本府為管理公車業者經營大型復康巴士租用業務及              

服務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身心障礙者，提供活動及

旅遊所需交通工具，前於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訂定

「臺北市大型復康巴士租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嗣先後於九十五年四月十日及九十八年五月十四

日修正在案。本次修正係因應本府一０九年十月一日核

定本市市區公車運價為新臺幣(以下同)十九點二０七七

元，票價仍維持十五元未調整，考量業者經營成本逐年

增加，又鑒於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修正法規名稱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並增訂第一０

六條，明定有關九十六年六月五日修正之條文全面施行

前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應依限換領身心障礙證明之

規定，復為配合現行實務運作執行情形，爰擬具本辦法

修正草案。 

  (二) 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修正條文第七條：臺北縣現已改制為新北市，爰酌作

文字修正。 

2. 修正條文第八條：依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一０六條規定，九十六年六

月五日修正之條文全面施行前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者，應依限換領身心障礙證明，又為配合新式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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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證明之格式，現行條文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並參

考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將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

三項合併規範。另現行條文第二項但書規定「事前經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實務上係以身心障礙者或相

關組織至本市進行公益性活動且確有租用大型復康巴

士之需要者為限，為求明確，爰將該但書移列至第三

項。 

3.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依現

行法制體例，於各條項之各款款次後加具頓號。 

4.修正條文第十三條：本府一０九年十月一日核定本市

市區公車運價為十九點二０七七元，惟因民眾支付之

票價仍維持十五元未調整，爰修正現行條文營運補助

費之規定，並按按段計費及按時計費分別明定營運補

助費之計算方式及其金額。 

5.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第三項移

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六

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修正

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

二  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之規定

尚無不合，本科除依現行自治法規體例，修正現行條文第

二條、第六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及

第十四條，並將現行條文第五條至第十一條，依法制體例

按其規範性質調整條次、刪除交通局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

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第二項後段移列

至第一項後段，其餘並就交通局修正條文及修正說明酌作

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交通局修正本辦法條文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及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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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修正「臺北市大型復康巴士租用管理辦法」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

修正條文 
交通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交通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

科修正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管理

公車業者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租用業務及提

供身心障礙者活動所

需交通工具，特訂定

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管理

公車業者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租用業務及服

務臺北市（以下簡稱

本市）身心障礙者，

提供活動及旅遊所需

交通工具，特訂定本

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管理

公車業者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租用業務及服

務臺北市（以下簡稱

本市）身心障礙者，

提供活動及旅遊所需

交通工具，特訂定本

辦法。 

未修正。 依交通局修正條文第八

條，大型復康巴士服務

對象不限於本市身心障

礙者，酌作文字修正。

另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

項目係依第四條規定辦

理，本條立法目的爰以

「活動」統稱之，刪除

「及旅遊」等字。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公共運輸

處（以下簡稱公運

處）。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

為本府交通局，並委

任本市公共運輸處執

行。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

為本府交通局，並委

任本市公共運輸處執

行。 

未修正。 一、查本辦法所定相關

事項均由公運處辦

理，爰配合現行本

市自治法規體例修

正。 

二、其餘修正條文酌作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大型

復康巴士，應具備下

列之規格條件： 

一、車齡未超過八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大型

復康巴士應具備下列

之規格條件： 

一、車齡未超過八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大型

復康巴士應具備下列

之規格條件： 

   一 車齡未超過八

依現行法制體例，法規

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

頓號，再接續規定內

修正條文及修正說明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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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二、配有六個以上輪

椅座位及十四個

以上一般座位。 

三、車廂為廂型冷氣

大客車，並附有

符合政府相關規

範之身心障礙專

用輪椅升降設

備。 

年。 

二、配有六個以上輪

椅座位及十四個

以上一般座位。 

三、車廂為廂型冷氣

大客車，並附有

符合政府相關規

範之身心障礙專

用輪椅升降設

備。 

年。 

   二 配有六個以上輪

椅座位及十四個

以上一般座位。 

   三 車廂為廂型冷氣

大客車，並附有

符合政府相關規

範之身心障礙專

用輪椅升降設

備。 

容，爰於現行條文各款

款次後加具頓號。 

第四條  大型復康巴士提

供身心障礙者之交通

服務項目，包括就

醫、就業、就學、休

閒育樂或外出購物

等。 

第四條  大型復康巴士以

提供身心障礙市民交

通服務為主，服務項

目包括就醫、就業、

就學、休閒育樂或外

出購物等。 

第四條  大型復康巴士以

提供身心障礙市民交

通服務為主，服務項

目包括就醫、就業、

就學、休閒育樂或外

出購物等。 

未修正。 依交通局修正條文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本辦法

所定大型復康巴士提供

服務之對象，不限於本

市市民，爰刪除「市

民」之文字，另其餘修

正條文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申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業務者，以依

法登記之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聯營公車業

者為限。 

   一、查本市現行自治法

規體例，係先規範

經營特定業務者之

資格及申請文件，

始續予規範核准後

之經營時間、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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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經營方式等事

宜，爰將現行條文

第十條移列為本

條。以下條次遞

移。 

二、查現行條文第十一

條第二項後段規

定，經主管機關審

查通過者，始得開

始經營大型復康巴

士業務，爰配合現

行條文第十一條第

二項後段（即本科

修正條文第六條第

一項本文後段）之

用語，將本條「經

營大型復康巴士

者」修正為「經營

大型復康巴士業務

者」，俾使用語一

致。 

第六條  申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業務者，應檢

   一、本條由交通局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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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下列書件，向公運

處提出申請；經審查

通過後，始得經營： 

   一、營運計畫書，

包含下列內

容： 

      (一)申請人名稱。 

(二)辦 理 案 名

稱：大型復

康巴士運輸

服務業務。 

     (三) 服務計畫。 

     (四) 營運管理。 

    (五) 組織及人力

配置。 

    (六) 辦理大型復

康巴士服務

成本效益之

財務計畫。 

    (七) 其他補充說

明或提供之

服務。 

    (八) 預定投資設

列，理由請參閱本

科修正條文第五條

說明欄第一點。另

本條修正理由參照

交通局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修正說明

欄。以下條次遞

移。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十

一條第二項後段之

用語，將第一項本

文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者」修正為

「經營大型復康巴

士業務者」，俾使

用語一致；另參考

現行自治法規體

例，將現行條文第

二項後段移列第一

項後段合併規範。 

三、配合現行條文第二

條修正，修正第一

項本文之「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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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項目及

車輛規格條

件等。 

    (九)自我監督服

務 品 質 機

制。 

   二、資格證明文

件，包含下列

內容： 

    (一)公司簡介及

章程。 

    (二)汽車運輸業

營業執照影

本。 

    (三)董事會會議

決議通過申

請之會議紀

錄。 

     (四) 最近一年經

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

報告。 

      前項申請書件不

關 」 為 「 公 運

處」。 

四、參照「臺北市觀光

活動補助辦法」第

六條第三項：「申

請人檢具之文件不

完備者，觀傳局應

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

全者，駁回其申

請。」之規定，爰

於第二項增訂「或

補正不全」等文

字，以期周延。 

五、其餘修正條文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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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公運處應通知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全者，駁回

其申請。 

第七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時間自上午六時三

十分起（抵達乘客預

定起點）至下午十時

止（抵達乘客預定訖

點）。但經公運處核准

者，得延長服務時

間。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

六條移列，理由請

參閱本科修正條文

第五條說明欄第一

點。以下條次遞

移。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二

條修正，爰修正但

書之「主管機關」

為「公運處」。 

三、查本條所定大型復

康巴士服務時間如

欲延長及其延長之

時間長短，均應經

公運處核准，爰但

書「酌訂」之文字

核屬贅詞，予以刪

除。 

第八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一、本條由交通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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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範圍以本市聯營公

車服務區域為限（包

含新北市境內本市聯

營公車服務區域）。但

乘客預定起點或訖點

須位於本市內。 

條文第七條(即現

行條文第七條)移

列，理由請參閱本

科修正條文第五條

說明欄第一點。另

本條修正理由參照

交通局修正條文第

七條修正說明欄。

以下條次遞移。 

二、因本市聯營公車服

務區域即為大型復

康巴士服務範圍，

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經營大型復康巴

士業務者提供服務，

應秉持公平公開原

則，接受民眾事前預

約申請租用車輛。 

第五條  大型復康巴士之

服務，應秉持公平公

開原則，接受民眾事

前預約申請租用車

輛。 

第五條  大型復康巴士之

服務，應秉持公平公

開原則，接受民眾事

前預約申請租用車

輛。 

未修正。 條次遞移，修正條文並

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時間自上午六時三

十分起（抵達乘客預

定起點）至下午十時

止（抵達乘客預定訖

第六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時間自上午六時三

十分起（抵達乘客預

定起點）至下午十時

止（抵達乘客預定訖

未修正。 本條移列本科修正條文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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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但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得酌訂延長服

務時間。 

點）。但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得酌訂延長服

務時間。 

 第七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範圍以本市聯營公

車服務區域為限（新

北市境可達淡水、八

里、蘆洲、三重、五

股、新莊、板橋、永

和、中和、土城、新

店、汐止、樹林、鶯

歌、三峽、泰山、烏

來、深坑、石碇等），

乘客預定起點或訖點

必須位於本市內。 

第七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範圍以本市聯營公

車服務區域為限（臺

北縣境可達淡水、八

里、蘆洲、三重、五

股、新莊、板橋、永

和、中和、土城、新

店、汐止、樹林、鶯

歌、三峽、泰山、烏

來、深坑、石碇等），

乘客預定起點或訖點

必須位於本市內。 

臺北縣現已改制為新北

市，爰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移列本科修正

條文第八條。 

第十條  租用大型復康巴

士，乘客中至少須包

含五位以上領有本市

核發之身心障礙證

明，且其中至少一位

之障礙等級為重度或

極重度並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 

第八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對象如下： 

  一、領有本市核發之

身心障礙證明

者。 

  二、領有外籍或外縣

市核發之身心障

礙證明，並經主

第八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對象如下： 

   一  領有本市核發之 

身心障礙手冊

者。 

   二   領有外籍或外縣

市核發之身心障

礙手冊，並經主

一、 依九十六年六七

月五十一日修正

公布之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

一０六條規定，

九十六年六月五

日修正之條文全

面施行前已領有

一、條次遞移。 

二、查本條關於大型復

康巴士之服務對象

及其申請租用之原

則與例外之規定，

經洽公運處表示，

申請租用人不以領

有本市核發之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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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障礙類別為第二

類，且鑑定向度

編碼為b210。 

  二、障礙類別為第四

類、第五類或第

六類，且乘坐輪

椅。 

  三、障礙類別包含第

七類。 

   為於本市進行公

益性活動確有租用大

型復康巴士之需要，

於事前經公運處專案

核准者，不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但乘客中

至少一位須為身心障

礙者。 

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 

    租用大型復康巴

士，須包含五位以上

之身心障礙者，且其

中至少一位之障礙等

級為重度或極重度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障礙類別為第二

類，且編碼為

b210。 

  二、障礙類別為第四

類或第五類或第

六類，且乘坐輪

椅。 

  三、障礙類別包含第

七類。 

   身心障礙者或相

關組織至臺北市進行

公益性活動確有租用

大型復康巴士之需

要，於事前經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者，不受

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 

          租用大型復康巴

士，須包含五位以上

之身心障礙者，且其

中至少一位為Ａ級障

別。但事前經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者，不在

此限。 

                         前項所稱Ａ級障

別，指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註記係重度器障

且乘坐輪椅、重度以

上肢障、重度以上視

障或重度以上多障

（含肢障）者。 

身心障礙手冊持

有者，應依限換

領身心障礙證

明，又且依現行

法制體例，法規

款次應於數字右

方加具頓號，再

接續規定內容，

爰於現行條文第

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並於各款款

次後加具頓號，

爰第一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 又為配合新式身

心障礙證明之格

式，並參考「身

心障礙者鑑定作

業辦法」第八條

第一項附表二一

甲所定之障礙類

別與及鑑定向

障礙證明為限，僅

須乘客中符合修正

條文第二項之情形

即為已足，亦即滿

足修正條文第二項

之情形下，亦容許

非身心障礙者一同

搭乘，故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一款易生

誤解，即有修正之

必要；又修正條文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專案核准，與修

正條文第三項規定

之專案核准係指同

一事項，惟該專案

核准仍以乘客中至

少一位須為身心障

礙者，爰刪除修正

條文第一項，並就

修正條文第二項及

第三項酌作文字修

正，俾與現行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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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之限制。 度，爰將現行條

文第二項及第三

項整合併規範至

第二項，刪除第

三項，第二項

爰，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原現行條文第二

項但書「事前經

主管機關專案核

准者」，實務上係

以身心障礙者或

相關組織至臺北

本市進行公益性

活動且確有租用

大型復康巴士之

需要者為限，為

求使規範明確，

爰將原第二項但

書 酌 作 文 字 修

正，並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三項規

運作相符。 

三、配合現行條文第二

條修正，爰修正第

三項之「主管機

關」為「公運處」。 

四、有關修正說明第二

點所載「參考『身

心障礙者鑑定作業

辦法』附表一甲之

類別與向度」一

節，經查前開辦法

第四條第三項附表

一甲係指「身體功

能及構造之鑑定人

員資格條件及鑑定

方 法 與 鑑 定 工

具」，宜援引同辦

法第八條第一項附

表二甲「身體功能

及構造之類別、鑑

定向度、程度分級

與基準」，始為妥

適，爰就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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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二點酌作文字修

正。 

五、其餘修正條文及修

正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一條  大型復康巴士

之出租依下列方式

計費： 

一、按段計費：以

本市聯營公車

按段計費方式

半價優待辦

理，未滿九公

里（單程）

者，每車以九

十六人次之全

票計算，半價

優待；九公里

以上未滿十八

公里（單程）

者，每車以一

九二人次之全

票計算，半價

第九條  大型復康巴士之

出租依下列方式計

費： 

一、按段計費：以目

前本市聯營公車

按段計費方式半

價優待辦理，未

滿九公里（單

程）者，每車以

九十六人次之全

票計算，半價優

待；九公里以上

未滿十八公里

（單程）者，每

車以一九二人次

之全票計算，半

價優待；十八公

里以上者，依此

第九條  大型復康巴士之

出租依下列方式計

費： 

   一   按段計費：以目

前本市聯營公車

按段計費方式半

價優待辦理，未

滿九公里（單

程）者，每車以

九十六人次之全

票計算，半價優

待；九公里以上

未滿十八公里

（單程）者，每

車以一九二人次

之全票計算，半

價優待；十八公

里以上者，依此

依現行法制體例，法規

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

頓號，再接續規定內

容，爰於第一項各款款

次後加具頓號。 

一、條次遞移。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二款後段括弧內之

文字，經核非屬計

費規定之性質，爰

移列本科修正條文

第三項前段合併規

範。另經洽公運處

表示，現行條文第

三項所稱「車輛到

達約定地點」及

「車輛用畢」，其

內涵實與現行條文

第六條(即本科修

正條文第七條 )

「抵達乘客預定起

點」及「抵達乘客

預定訖點」所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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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待；十八公

里以上者，依

此類推。 

二、按時計費：每

車每小時新臺

幣（以下同）

五百四十五

元。 

                     前項各款之計

費方式，租用人得

擇較經濟且符合旅

次需求之方式付

費。 

                     第一項第二款

情形，至少應租用

三小時；租車時間

之計算，以車輛抵

達乘客預定起點起

算至車輛抵達乘客

預定訖點為止；租

車時間為整日者，

超過十小時以上，

每日以十小時計

類推。 

二、按時計費：每車

每小時新臺幣

（下同）五百四

十五元（租車時

間最少以三小時

為基準）。 

               前項各款之計費方

式，租用者得擇較經

濟且符合旅次需求之

方式付費。 

                第一項第二款情

形，租車時間之計

算，以車輛到達約定

地點起算至車輛用畢

為止；租車時間為整

日者，超過十小時以

上，每日以十小時計

費。 

               第一項第二款按時

計費基準，於本市聯

營公車票價調整時，

由主管機關隨時配合

類推。 

   二   按時計費：每車

每小時新臺幣五

百四十五元（租

車時間最少以三

小時為基準）。 

          前項各款之計費方

式，租用者得擇較經

濟且符合旅次需求之

方式付費。 

                         第一項第二款情

形，租車時間之計

算，以車輛到達約定

地點起算至車輛用畢

為止；租車時間為整

日者，超過十小時以

上，每日以十小時計

費。 

                      第一項第二款按時

計費基準，於本市聯

營公車票價調整時，

由主管機關隨時配合

公告調整之。 

一，爰酌作文字修

正。 

三、配合現行條文第二

條修正，爰修正第

四項之「主管機

關」為「公運處」。 

四、其餘修正條文及修

正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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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第一項第二款

按時計費基準，於

本市聯營公車票價

調整時，由公運處

配合公告調整之。 

公告調整之。 

 第十條  申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者，以依法登

記之本市聯營公車業

者為限。 

第十條  申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者，以依法登

記之本市聯營公車業

者為限。 

未修正。 本條移列本科修正條文

第五條。 

 第十一條  申請經營大型

復康巴士者，應檢

具下列書件，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營運計畫書，

包含下列內

容： 

    (一)申請人名稱

（全銜）。 

(二)辦 理 案 名

稱：大型復

康巴士運輸

服務業務。 

第十一條  申請經營大型

復康巴士者，應檢

具下列書件，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  營運計畫書，

包 含 下 列 內

容： 

    (一)申請人名稱

（全銜）。 

(二)辦 理 案 名

稱：大型復

康巴士運輸

服務業務。 

依現行法制體例，法

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

加具頓號，再接續規

定內容，爰於現行條

文第一項各款款次後

加具頓號。 

修正條文移列本科修

正條文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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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服務計畫。 

     (四) 營運管理。 

    (五) 組織及人力

配置。 

    (六) 辦理大型復

康巴士服務

成本效益之

財務計畫。 

    (七) 其他補充說

明或提供之

服務。 

    (八) 預定投資設

備、項目及

車輛規格條

件等。 

    (九)自我監督服

務 品 質 機

制。 

   二、資格證明文

件，包含下列

內容： 

    (一)公司簡介及

章程。 

     (三) 服務計畫。 

     (四) 營運管理。 

    (五) 組織及人力

配置。 

    (六) 辦理大型復

康巴士服務

成本效益之

財務計畫。 

    (七) 其他補充說

明或提供之

服務。 

    (八) 預定投資設

備、項目及

車輛規格條

件等。 

    (九)自我監督服

務 品 質 機

制。 

   二  資格證明文

件，包含下列

內容： 

    (一)公司簡介及

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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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汽車運輸業

營業執照影

本。 

    (三)董事會會議

決議通過申

請之會議紀

錄。 

     (四) 最近一年經

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

報告。 

      前項申請書件

不全，經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經審查通過者，始

得開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業務。 

    (二)汽車運輸業

營業執照影

本。 

    (三)董事會會議

決議通過申

請之會議紀

錄。 

     (四) 最近一年經

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

報告。 

      前項申請書件

不全，經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經審查通過者，始

得開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業務。 

第十二條  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務者，應依

前條規定收費；非

經公運處核准，不

得另立名目向服務

第十二條  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者，應依第

九條規定收費；非

經主管機關核准，

不得另立名目向服

第十二條    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者，應依第

九條規定收費；非

經主管機關核准，

不得另立名目向服

未修正。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十

一條第二項後段

（即本科修正條文

第六條第一項本文

後段）之用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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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加收任何費

用。 

務對象加收任何費

用。 

務對象加收任何費

用。 

前段之「經營大型

復康巴士業者」修

正為「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業務者」，俾

使用語一致。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二

條修正，修正本條

後段之「主管機

關」為「公運處」。

另修正條文第九條

條次已遞移為前

條，配合修正。 

第十三條  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務者，得按

月檢附租用憑證向

公運處申請營運補

助費，金額計算方

式如下： 

一、按段計費：未

滿九公里（單

程）者，每車

補助一千一百

二十四元；九

第十三條  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者，得按月

檢附租用憑證向主

管機關申請營運補

助費，金額計算方

式如下： 

一、按段計費：未

滿九公里（單

程）者，每車

補助一千一百

二十四元；九

第十三條    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者，得按月

檢附租用憑證向主

管機關申請與租車

收入發票金額同額

之營運補助費。審

核無誤後，核撥

之；審核有疑義或

憑證不全者，應通

知限期說明或補

正，屆期未說明或

一、 依按因現行條文

第九條第一項所

定人民租用大型

復康巴士之計費

金額，基於照顧

弱勢之公益目的

考量，均係減半

計收，爰本條明

定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者，得按

月檢附租用憑證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十

一條第二項後段

（即本科修正條文

第六條第一項本文

後段）之用語，將

第一項本文之「經

營大型復康巴士業

者」修正為「經營

大型復康巴士業務

者」，俾使用語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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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以上未滿

十八公里（單

程）者，補助

兩千兩百四十

八元；十八公

里以上者，依

此類推。 

二、按時計費：每

車每小時補助

六百八十四

元。 

                     前項營運補助

費之申請，經公運

處審核核准後撥

付；審核有疑義或

憑證不全者，公運

處應通知限期說明

或補正，屆期未說

明、補正或補正不

全者，駁回該部分

營運補助費之申

請。 

                     第一項租用憑

公里以上未滿

十八公里（單

程）者，補助

兩千兩百四十

八元；十八公

里以上者，依

此類推。 

二、按時計費：每

車每小時補助

六百八十四

元。 

                     前項營運補助

費之申請經審核無

誤後，核撥之；審

核有疑義或憑證不

全者，應通知限期

說明或補正，屆期

未說明或補正者，

不予核撥該部分營

運補助費。 

                     第一項租用憑

證，應包括租車趟

次之租車單、出車

補正者，不予核撥

該部分營運補助

費。 

                                 前項租用憑

證，應包括租車趟

次之租車單、出車

單、租用人身心障

礙手冊及租車收入

發票之影本。 

                                第一項申請所

附租用憑證，經發

現有偽造情事者，

未領之該項憑證營

運補助費不予核

撥，已申領者，追

繳之；其有涉及刑

事責任者，並移送

法辦。 

向主管機關申請

營運補助費，合

先敘明。其中關

於按段計費之補

助部分，考量本

府一０九年十月

一日核定本市市

區公車運價為十

九點二０七七

元，考量然現行

公車票價仍維持

十五元未調整，

故增訂修正條文

第一項第一款，

明定兩者間之差

額為按段計費營

運補助費之計算

方式；至按時計

費之補助部分，

因未若按段計費

有實際運價與租

用費之差額可資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二

條修正，修正第一

項本文之「主管機

關」為「公運處」。 

三、查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明定公運處應撤

銷或廢止原營運補

助費之核准處分，

故公運處應就申請

案於審核後為准駁

之決定，爰參照

「臺北市協助民間

推動都市更新事業

經費補助辦法」第

六條第一項本文：

「申請人應依下列

規定向臺北市都市

更新處提出經費補

助之申請，經都發

局核准後依法撥

付：……」及「臺

北市觀光活動補助

辦法」第六條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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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應包括租車趟

次之租車單、出車

單、乘客之身心障

礙證明相關文件及

租車收入發票之影

本。 

單、租用人身心障

礙證明及租車收入

發票之影本。 

計算客觀之營運

補助金額，爰增

訂修正條文第一

項第二款，以現

行條文第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按時

計費與同條項第

一款按段計費各

自所定未經優惠

前，租用人單趟

實際最低應支付

租用費金額間之

比例（即五百四

十五元乘以二

倍，計算出每小

時實際運價後再

乘以三小時，進

而以此金額除以

九十六人次之十

五元全票），換

算在修正條文第

九條第一項第一

項：「申請人檢具

之文件不完備者，

觀傳局應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全者，駁

回其申請。」之規

定，於修正條文第

二 項 增 訂 「 核

准」、「駁回」及

「補正不全」等文

字，其餘並酌作文

字修正，以期周

延。 

四、按因得申請租用大

型復康巴士者，不

論係一般情形，抑

或專案核准，皆不

以身心障礙者為限

（本科修正條文第

十條規定參照），

爰關於修正條文第

三項所稱「租用人

身 心 制 障 礙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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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定按段計費

金額下，業者按

時計費之實際運

價，並於扣除人

民支付之租用費

後之差額，作為

按時計費方式之

營運補助費，其

說明詳述民眾支

付大型復康巴士

之租用費不予調

整，所餘差額由

本府予以補助，

並將應補助金額

明定於第一項，

並說明如下: 

(一) 按段計費 :未

滿九公里 (單

程 )者，以現

行最近一次核

定運價十九點

二０七七元乘

明」，未甚精確；

復考量專案核准之

情形下，租用人或

實際搭乘者除我國

人外，亦存在其他

外籍人士之可能，

爰將前開第三項

「租用人身心障礙

證明」之文字，修

正為「乘客之身心

障礙證明相關文

件」，俾資周全。 

五、修正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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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九 十 六 人

次，得一千八

百四十四元後

減去租用人民

眾所依修正條

文第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支付

之七百二十元

（全票票價十

五元乘以九十

六人次後之半

價優惠），每

車每段補助一

千一百二十四

元；九公里以

上未滿十八公

里（單程）、

及十八公里以

上者，依此類

推。 

(二) 按時計費 :依

原現行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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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第一項第

二款按時段計

費與原現行條

文第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按段

時計費之單趟

租用人實際應

支付最少金額

之比例（按時

計費者，每車

每小時原價一

０九０元即五

百四十五元乘

以二倍，又租

車時間最少以

三 小 時 為 基

準，故每三小

時為三千兩百

七十元；按段

計費者，單程

未 滿 九 公 里

者，每車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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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九十六人次

之全票十五元

計算，除以每

段為一千四百

四十元，兩者

比例約為兩二

倍）換算，進

而以此比例與

修正條文第九

條第一項第一

款按段計費之

金額換算業者

按時計費之實

際運價，將新

制即以之按段

計費新制下單

趟最少金額一

千八百四十四

元（單程未滿

九公里者，每

車實際運價以

九十六人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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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票十九點二

０ 七 七 元 計

算 ） 乘 以 二

倍，得為三千

六 百 八 十 八

元，即按時計

費之單趟實際

運價最少金額

（以租車時間

最少三小時為

基準）後，再

減去租用人民

眾所依修正條

文第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

按時計費支付

之一千六百三

十五元（每小

時五百四十五

元 乘 以 三 小

時）後，再並

除以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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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每車每小時

應補助之實際

運價與租用費

差額為六百八

十四元。 

二、 原現行條文第一

項後段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二項，

以下項次配合遞

移原第二項遞移

至第三項，原第

三項移列至第十

四條，並酌作文

字修正。 

三、 依九十六年六七

月五十一日修正

公布之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

一０六條規定，

九十六年六月五

日修正之條文全

面施行前已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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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手冊持

有者，應依限換

領身心障礙證

明，爰本條修正

條文第三項文字

酌作文字修正。 

四、 現行條文第三項

移列修正條文第

十四條單獨規

範。 

第十四條         受補助者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公

運處應撤銷或廢止

原核准處分之全部

或一部，並追回已

撥付之全部或一部

營運補助費，且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依

情節輕重停止補助

一年至五年： 

一、以詐欺或其他

不正當之方法

申請補助或申

第十四條         受補助者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撤銷或廢

止原核定處分之全

部或一部，並追回

已撥付之全部或一

部營運補助費，且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視案件情節輕重停

止補助一年至五

年： 

(一)  以詐欺或其他

不正當之方法

 一、本條新增。 

二、由現行條文第十

三原為前條第三

項規定，移列至

本條，並酌作文

字修正。以下條

次遞改。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二

條修正，修正第一

項本文之「主管機

關」為「公運處」。 

二、按因修正條文第二

項核屬法規適用當

然之理，無另予明

定之必要，爰參酌

近期自治法規體例

予以刪除。 

三、其餘修正條文及修

正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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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資料有虛

偽、隱匿等不

實情事。 

二、其他違反本辦

法之規定。                              

申請補貼或申

請資料有虛

偽、隱匿等不

實情事。 

(二)  違反本辦法相

關規定。 

                                 依第一項規

定應追回已撥付之

全部或一部補貼

者，主管機關應依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二十七條第三項及

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違反第八條規

定者，依公路法之

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違反本辦法規

定者，依公路法之

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違反本辦法規

定者，依公路法之

規定辦理。 

條次遞移。 查本條規範意旨，經洽

公運處表示，係專指經

營大型復康巴士業務者

如有違反現行條文第七

條(即本科修正條文第八

條)所定服務範圍者，核

屬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市區汽車客運業行

駛區域及行駛路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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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立案之公路主管機

關核定；其路線延長至

該直轄市、縣（市）以

外時，以不超過鄰接直

轄市、縣（市）行政區

域範圍為限。」之情

形，應由本府交通局依

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汽車或電車運

輸業，違反依第七十九

條第五項所定規則者，

由公路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九千元以上九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業車

輛牌照一個月至三個

月，或定期停止其營業

之一部或全部，並吊銷

其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運輸

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全部

營業車輛牌照。」裁

罰，為使本條規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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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遞移。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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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型復康巴士租用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壹、法規必要性分析 

 一、修法背景 

 本辦法於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訂定，並於九十五年四月十日

及九十八年五月十四日修正。因應本府一０九年十月一日核定

本市市區公車運價為十九點二０七七元，票價仍維持十五元未

調整，考量業者經營成本逐年增加，又鑒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一

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一０六條，明定九十六

年六月五日修正之條文全面施行前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應

依限換領身心障礙證明，復為配合現行實務運作執行情形，爰

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二、政策目的 

      本府為管理公車業者經營大型復康巴士租用業務及服務身心障

礙者，提供活動及旅遊所需交通工具，特訂定本辦法。 

 

貳、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辦法屬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所稱自治規則，本府應以訂

定法規之方式辦理之。本辦法內容涉及業者申請營運補助文件及資格

之審核，不宜由民間處理，且本市無其他針對大型復康巴士租用管理

之相關法規可做為替代方案，故此次修正可彌補現行法規之不足。 

 

參、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次修正草案係針對公車運價調漲，民眾乘車票價仍維持十五元

未調整，故增加本府補助業者之金額，以減少業者須自行吸收之運價

與票價間差價；另為配合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第一０六條規定，九十六年六月五日修正之條文全面施行

前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應依限換領身心障礙證明，復為配合新式

身心障礙證明之格式，爰酌修本辦法相關條文文字，以臻明確，俾使

民眾清楚了解本辦法，對於法規影響對象並無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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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本次修正草案係為配合運費調漲，為維持民眾搭乘票價，運價及

票價之差額由本府補助，減少業者自行吸收之成本，提升業者承辦服

務之意願。 

 

伍、公開諮詢程序 

    本辦法修正草案已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四條規定，於一一０

年四月十二日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第六十四期預告，預告迄今並無民

眾提出反對或修正意見。 

 


